
新北市政府法制局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第 1屆第 4次會議記錄 

時間：106年 1月 25日（星期三）上午 8時 30分 

地點：新北市政府 2702會議室 

主持人：許副局長宏仁 

主席致詞：(略) 

壹、報告案： 

第一案：                                         報告單位：消費者保護官室 

案由：有關本局 106年度性別平等亮點方案之執行內容及推動期程，報請公鑒。 

說明： 

一、 有關本局 106年度性別平等亮點方案前經本局 105年 11月 15日簽准擇定為

「新北市政府法制局辦理性別商品檢驗精進計畫」，相關計畫及檢視表如附

件一(頁 5~8)。 

二、 有關「新北市政府法制局辦理性別商品檢驗精進計畫」之執行內容及推動期

程如下： 

(一) 執行內容： 

1. 目前預計檢驗之女性商品為睫毛增長液及女性專用濕紙巾 2項，每項

商品檢驗之數量為 10款以上。 

2. 由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進行檢驗，並針對檢驗結果適時發布新

聞稿以通告全國消費者。 

(二) 期程規劃：預計於 106年第 2季前辦理完畢。 

決定：本案洽悉。 

貳、討論案： 

第一案：                                          提案單位：本組幕僚單位 

案由：有關「新北市政府法制局 105年推動性別主流化成果報告」一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有關本局 105年推動性別主流化成果報告架構業於前次會議討論通過，並請

各科室填具相關辦理成果內容後，於本次會議提報。 

二、 本局 105年推動性別主流化成果報告草案詳如附件二(頁 9~23，其附件 1-7，

頁 24~61)，提請討論。 

辦法：如討論通過，依本府推動各機關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所定期限(106/2/28)公告

於本局網站性別主流化專區。 

決議：有關 106年度性別預算部分內容，請主責單位再行研議，並將研議結果送請

外聘委員參閱，經依委員意見修正相關內容後，再行公告上網。 

第二案：                                          提案單位：法規審議科 

案由：有關新北市政府法制局權管自治法規及行政措施檢視結果提報本小組會議審

議，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本府性別平等委員會 105年 12月 27日第 3屆委員會第 6次委員會議主席

裁示、行政院秘書長 105年 9月 7日院臺性平字第 1050175209A號函及「消

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第 29號至第 33號一般性建議法規

檢視計畫」辦理。 

二、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第 29號至第 33號一般性建議

法規檢視計畫」要求各級政府機關針對涉及 CEDAW第 29號至第 33號一般

性建議之法規及行政措施進行檢視，並由法制機關將檢視結果彙整提報縣

（市）性別平等委員會後，製作清冊函送行政院性別平等處（以下簡稱性平

處）追蹤管考。 

三、 本次檢視之自治法規共 1案，行政措施共 33案(如附件三，頁 62~69)，經初

步檢視結果，涉及CEDAW第 29號至第 33號一般性建議之行政措施共 2案，

其中「新北市政府法制局性騷擾防治申訴及調查處理要點」因未明定當事人

之司法救濟程序（如行政訴訟），似不符合 CEDAW第 33號一般性建議第 53

段保障申訴人得對行政機關之所有決定提出司法覆核之意旨，爰建議增訂相

關之司法救濟程序（如行政訴訟）；至於「新北市政府法律扶助實施要點」

則符合 CEDAW第 29號至第 33號一般性建議。 

辦法：提請專案小組審議後，依前揭計畫所定程序，報送本府性別平等委員會。 



決議：照案通過。 

參、臨時動議 

有關增修本局相關性別統計指標於本局性別主流化專區網站一事，提請確認。 

說明： 

一、 本府主計處 106年 1月 19日新北主公統字第 1060128810號函請各機關於 2

月 24日前完成性別統計指標增修及資料更新作業。為依限完成上開作業，

爰新增及更新現有本局性別統計指標如「106年法制局性別統計指標增修項

目表」，請委員參閱。 

二、 本局性別統計指標資料更新情形如下： 

(一) 新北市調解委員會人數性別統計指標：資料更新至 105年底(如附件-序

號 1)。 

(二) 新北市政府法制局員工人數性別統計指標：資料更新至 105年底(如附

件-序號 2)。 

三、 本局新增性別統計指標：新北市政府法制局各委員會委員人數性別統計指標

(增列「國家賠償事件處理委員會」)。 

辦法：如經確認通過，依本府主計處來函辦理後續事宜。 

決議：照案通過。 

散會 

 


